

公     告
韶浈人社监公[2026]1号
韶关市宏正钢结构有限公司:
我局查处你单位拖欠刘养工资一案,因你单位已停业，依照《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四十七条规定，向你单位公告送达《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》（韶浈人社监催[2025]2号）。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,经过三十日,即视为送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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